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分支机构2024～2025年度自评表
	考核评估内容
	分值
	评分说明
	自评依据
	自评分

	[bookmark: _Hlk163919407]组组织建设
225分
	1.换届前是否履行了启动、推荐委员候选人、换届方案筹备及报批程序，是否按期召开换届大会。（未到换届年限的分支机构按完成计算）。
	0～5
	■按规定程序、时间节点提交启动换届筹备、发出推荐委员候选人通知，2分；
■获得换届批复、党小组成立批复后按照规定程序召开换届大会，3分；
■届满无特殊原因未按规定程序节点完成换届，0分；
■未到换届年限的分支机构，5分。
	（详细说明启动换届、发出通知、获得批复、召开换届会的时间以及文号、会议新闻链接等，如未能如期换届，详细说明理由）
	

	
	2.分支机构委员会（常务委员会）能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、研究学会工作情况（仅设委员会每年召开1次以上会议；设常务委员会每年召开1次以上委员会议和1次常务委员会议）。
	0～4
	■仅设委员会，本年度召开1次委员会议，且学会网站上发布新闻，4分；
■设常务委员会，本年度召开1次委员会议和1次常委会议，且学会网站上均发布新闻，4分；
■应召开常委及委员两次会议，本年度仅召开1次会议，且学会网站上发布新闻，3分；
■按相关要求召开了会议但在学会网站上没有发布新闻，2分；
■未召开会议，0分。
	（详细说明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内容，新闻链接）
	

	
	3.积极规范增补和变更委员、发展会员、开展活动积极服务委员和会员、并报送相关信息及服务情况。
	0～10
	■履行规定手续进行委员变更（含增补10人以下、辞职、任职调整、解聘等），1分；
■履行规定手续增补委员10人以上（含10人），2分；
■服务委员及会员、为其开展活动并提供证据，2分；
■组织委员注册为学会会员,100%注册3分，90%以上（含90%）注册2分，90%以下注册1分；
■发展学会会员（不含委员）5（含，下同）人以上，1分；10人以上，2分；20人以上，3分。
	（详细说明委员调整请示报告提交的时间，获得批复的文号；服务会员、开展活动、要有具体证据，发展会员要有会员号和缴费证明）
	

	
	4.反映会员及科技工作者呼声和诉求情况。
	0～2
	■学会秘书处收到分支机构相关书面材料，2分；否则，0分。
	（提供具体证明）
	· 

	
	5.分支机构委员是否履行中国农机学会会员义务，按时缴纳会费。
	0～4
	■本机构委员会费缴纳比例90%以上（含90%），4分；
■本机构委员会费缴纳比例80%~90%（含80%），3分；
■本机构委员会费缴纳比例70%~80%（含70%），2分；
■本机构委员会费缴纳比例60%~70%（含60%），1分；
■本机构委员会费缴纳比例60%以下，0分。
	（提供具体证明）
	· 

	[bookmark: _Hlk163919739]业业务活动
225分
	1.组织开展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（每年至少单独或联合组织开展一次），以及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项工作开展情况。
	0～9
	■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1次，且学会网站上发布新闻，4分；
■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2次以上，且学会网站上发布新闻，5分；
■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举办科技活动，且学会网站上发布新闻，另加2分；
■组织开展了学科建设（证据明确），1分；
■组织开展了人才培养（包括中国科协委托学会组织的各类人才的推荐评选、重大科学问题难题的征集推荐等）（证据明确），1分。
	（详细说明活动举办的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内容，新闻链接。如开展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活动，需提供明确证据）
	

	
	2.以各种形式组织开展科学普及活动情况。
	0～8
	■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1次，3分；每增加1次加1分，最高6分；
■全国科普日开展活动，3分（全年仅开展此1次活动不重复计分）；
■组织开展了创新活动方式、科普活动受益人员百人以上的科普活动1次，另加1分；
■开发本领域科普资源（图书、视频、展览、成立科普志愿服务团队等），2分。
	（提供新闻链接、图文报道等明确证据）
	

	
	3.组织开展科技培训、科技成果推广等其它类科技服务活动情况。
	0～4
	■开展科技培训，且在学会网站发布新闻，2分；
■组织开展科技成果推广或其他类科技服务活动，（证据明确），2分；
■为“科创中国”平台推荐科技转化成果，另加2分。
	（提供新闻链接、图文报道等明确证据）
	

	
	4.组织开展调研及决策咨询情况。
	0～4
	■推荐及派遣专家参加相关决策咨询调研活动，2分；
■推荐及派遣专家承担并形成决策咨询建议或调研报告；2分。
	（提供新闻链接、图文报道等明确证据）
	

	




日日常管理
225分
	1.分支机构秘书处挂靠单位是否履职，本机构主要负责人是否热心学会工作，是否亲自研究、部署及参与本机构活动情况。
	0～5
	■有挂靠单位履职证据，1分；
■主要负责人出席学会及本分支机构活动，3分；
■主要负责人签署分支机构提交学会的文件，1分。
	（提供明确证据）
	

	
	2.分支机构秘书长是否认真履职，抓好本机构日常工作情况，参加学会重要活动。
	0～5
	■及时反馈学会文件要求及任务信息等，1分；
■出席学会及本分支机构活动，2分；
■出席年度秘书长联席会议，2分。
	（提供明确证据）
	

	
	3.分支机构是否按照学会章程、相关规章制度管理与运行。
	0～6
	■无违反学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，3分；否则0分；
■无违反学会分支机构财务管理规定情况，3分；否则0分。
	
	

	
	4.是否发生违反民政部、中国科协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现象。
	0～3
	■凡无发生影响学会年检、未违反民政部、中国科协的相关规定，3分；
■有违反行为0分。
	
	

	
	5.开展的重大活动和事项是否履行了事前请示报告程序。
	0～6
	■凡以学会或分支机构名义开展活动/事项，均事前向学会秘书处提交请示或书面报告，6分；
■开展活动/事项，未事前向学会秘书处请示或书面报告1次，扣2分；以此类推，最多扣6分。
	（提供明确证据）
	

	

贯贯彻落实学会工作部署
225分
	1.能否认真贯彻落实学会工作部署，及时完成学会交办、委托的各项任务，参加学会组织召开的学术年会和其他活动。
	0～10
	■认真落实学会工作部署任务，及时完成学会交办、委托的各项任务，4分；
■对学会工作部署任务，应该参与而不参与，或不及时反馈信息，每项扣1分，最多扣4分；
■积极组织本领域科技工作者参加学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及其他活动，2分；
■承办学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分会场，4分；
■推荐相关单位有效参与学会团标研制或委托学会开展科技成果评价，另加2分。
	（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）
	

	
	2.每年是否按要求及时报送分支机构工作总结、工作计划和有关报表。
	0～5
	■按时、按要求提交年度总结、计划和有关报表，5分；
■未及时提交年度总结、计划和有关报表，3分；
■提交的年度总结、计划和有关报表质量较差，达不到规定要求，2分；
■无正当理由，不提交年度总结、计划和有关报表，0分。
	（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）
	

	
	3.能否协助学会秘书处，认真及时填写或提供统计与年检等类报表，做好年检等工作。
	0～5
	■认真及时填写或提供统计与年检等类报表，协助做好年检等工作，5分；
■及时填写或提供统计与年检等类报表，但相关内容达不到规定要求，3分；
■未按学会要求提供统计与年检等类报表，0分。
	（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）
	

	
	4.平时能否积极向学会报送本机构活动信息与成果，包括活动的新闻稿、会议纪要、财务预算决算、材料汇编（如论文集或专刊）及其他成果等。
	0～5
	■及时收到每次活动的新闻稿、会议纪要、财务预算决算等材料， 5分；遗漏1次扣2分，最高扣5分；
■未收到分支机构开展活动的新闻稿、会议纪要、财务预算决算等书面材料，0分。
	（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）
	

	加加分项10分
分
分
	考评期内本机构开展了创新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或活动，较大增加了学会学术引领力、会员凝聚力、社会公信力和国内外影响力。
	0～10
	■分支机构开展的活动或工作，被中国科协新闻报道，5分；
■协同总会有效承担中国科协项目或活动，提升行业影响力，5分；
■主办、承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，提升国际影响力，5分；
■其他创新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或活动，5～10分。
	（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）
	

	不不合格情况
	凡存在下述情形之一的学会分支机构，其考评结果列入“不合格”。
■一年内未开展科技活动（以报送到学会秘书处的材料为准）;
■在评估前未提交任何相关数据或材料；
■无故未按期换届或未按照《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分支机构工作规程》所规定的程序进行换届选举；
■凡是年度收支应纳入学会财务统一管理而未纳入的；
■未经学会批准，擅自组织或开展不合规、不合法的活动，擅自对外开展合作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■其他严重违反学会章程或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	



主任委员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

